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作为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科技”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人”

或“保荐机构”）对万安科技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万安科技拟与 Evatran Group, Inc.（以下简称“Evatran 公司”）在中国设立一

家中外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 万美元，

万安科技以现金出资 375 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总注册资本的 75%；Evatran 公司

以现金出资 125 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总注册资本的 25%。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此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Evatran Group, Inc.，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 Evatran Group, Inc.   

2、住所：7 North 25th Street, Richmond, VA 23223 

3、注册地：Virginia（美国） 

4、首席执行官：Rebecca Degian Hough 

5、注册时间： 2012年10月24日 

6、Evatran公司性质及业务：Evatran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大功率无线充电系



统技术研究及充电产品设计、制造的公司，是电动车大功率无线充电系统的制造

商和供应商，同时也是将电动车无线感应式充电技术推向市场的先导者，其所研

发的电动车无线充电系统成为获得美国第三方安全认证（电子测试实验室，简称

“ETL”）的产品。 

7、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以自有资金向Evatran公司累计投资3,200,000美元，

认购A1、B系列优先股，持有Evatran公司全部股份的11.72%，Evatran公司为公

司参股子公司。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万安亿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称：Zhejiang VIE 

EVATRAN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Co.,Ltd.）（暂定名，具体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3、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设计和制定产品及其相关行业标准，设计、制

造、分销（批发和零售）、进口、出口和委托代理（不包括拍卖）的无线电动充

电装置、用于汽车和汽车及汽车环境的系统和产品，以及其他有关技术及其他相

关配套服务及产品的合法项目。 

6、出资方式：公司和Evatran公司都以现金方式出资。 

7、资金来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8、股权结构： 

出资方 认缴出资额（万美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5.00 75.00% 货币出资 

Evatran Group, Inc. 125.00 25.00% 货币出资 

合计 500.00 100.00% － 

上述各项信息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四）《合资合同》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为1,600万美元。 

2、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美元，万安科技以现金出资375万美元，占

合资公司总注册资本的75%；Evatran公司以现金出资125万美元，占合资公司总注

册资本的25%。 

3、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万安科技委派四名董事，

Evatran公司委派一名董事。每位董事的任期为三年，董事经委任方再次委派，可

以连任。董事长由万安科技委派的董事出任。 

4、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髙权力机构，决定与合资公司有关的一切重大事

宜。 

5、合资公司设监事一名，由双方共同委派，监事的任期为三年。董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得兼任合资公司监事。经双方共同重新委派，监事可以

连任。 

6、合资公司总经理、财务部经理和技术经理有万安科技委派，副总经理由

Evatran公司美国委派，都由董事长向董事会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7、本合资合同应于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万安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为万安科技与Evatran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股东双方共同

商定本次成立合资公司的出资总额；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为协议各方以

货币方式出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有关政策规定的原则，符合公平、公允、协商一致的原则。 

四、当年年初至公告日万安科技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2016年年初至公告日，万安科技与Evatran公司未发生过关联交易。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合资公司的宗旨是制定中国的无线充电设备、系统和产品的产业标准，

并设计、开发、制造和分销区域内各地的无线充电设备、系统和产品。通过在中

国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引进国外先进无线充电技术，布局电动

车无线充电领域，实现进入无线充电业务的发展目标，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 

2、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合资公司设立后，可能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及经营管理风险，无线充电

领域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新的业务领域，受市场、经济环境、人才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能否达到预期前景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万安科技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1、万安科技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

意，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2、新设公司的各投资方均以现金投入，交易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中小股

东利益。 

综上所述，国信证券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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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吴云建                   钟德颂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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